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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2003 年 10 月 3 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 

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要求把所附有关《外交车辆停放计划》执行情况的文件作为东道国关系

委员会的文件分发（见附件）。 

 我并要求把题为“交通：机动车辆的使用、停放及相关事项”的项目列入委

员会 2003 年 10 月 9 日会议议程。 

 

           第一常驻副代表 

           根纳季·加季洛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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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10 月 3 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纽约外交车辆停放计划的执行情况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2002 年 11 月 1 日生效的）这项停车计划执行

情况的经验表明，市政当局无力充分履行《车辆停放计划》规定的义务。 

1. 《车辆停放计划》（第 27 段中保证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有两个固定停车位）的一项重要规定并不可行。我们发现，分配给俄罗斯代

表团的停车位几乎整天被附近警察局和消防队的车辆、军车、卡车或客车占有，

而这些车辆都没有专门的停车许可。我们或每次通过热线电话求助纽约警察局交

通管理中心，或每月向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交照会并附上未经许可

在我们车位停放的车辆清单（《计划》第 44 段）以及这些车辆的照片，但都无果

而终。违反停车规定的车主无一被开具罚单，停放的车辆无一被拖离俄罗斯代表

团停车位。 

 并且，警方最近开始把分配给外交使团的停车位用作扣押车辆的存放地。 

 我们的正式许可用于无法在地下车库停放的面包车，而为代表团保留的停车

位却无法保证面包车的停放，屡屡造成实际和重大的问题。 

2. 俄罗斯代表团每天开行班车，接送从布朗克斯到曼哈顿办公地点上班的工作

人员，但仅仅用于班车乘客上下的临时停车的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办公地点附近

无法停放班车，但班车还是接到双排停车罚单。因此，在车辆停放问题得到解决

之前，我们无法接受这种罚单。 

3. 纽约市财政局寄送的每月清单（《车辆停放计划》第 6 段的规定，开列向代

表团工作人员开具的所有未缴款罚单）的送达时间不一，甚至很晚。此外，2003

年 5 月清单中突然出现（以前清单中从未出现过的）2002 年 11 月至 12 月份开出

的罚单。这种“奇怪”罚单的出现（随后又被取消），是为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威胁拒绝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主要车辆重新登记提供伏笔。 

4. 代表团工作人员已对合理的罚单进行缴款。但是，《车辆停放计划》中对抗

议错误或非法罚单的程序却极不完善。特别是，我们经常收到正在由外交车辆停

放审查小组审议的停车罚单产生的手续费的通知；这违反了《车辆停放计划》的

规定，并使我们对就抗议和申诉作出的裁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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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抗议中提出了详细理由，并提及相应条例，但我们仍然收到“罚单无

误”的标准信函，不加任何解释。《车辆停放计划》第 10 段则明确规定应作出解

释。对我们提出的抗议和申诉，最长需要二至三个月才作出答复，而《车辆停放

计划》第 16 段明确规定答复期限为 20 个工作日。 

 显然，外交车辆停放审查小组没有履行职责，未对抗议或申诉的罚单进行适

当登记和核查。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开始收到（显然是为答复代表团询问寄送的）

有关领事馆所属车辆和不属于常驻代表团、也没有任何外交牌照的车辆的回复。 

5. 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作出解释，只需支付罚款基数，但

是市政当局仍坚持收取不合理的手续费，如果不缴纳手续费，甚至拒绝接受缴纳

罚金。 

 情况表明，市政当局无力充分保证《车辆停放计划》的正常执行。上述问题

确实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造成麻烦。的确，如果对《车辆停放计划》实际

执行中的问题视而不见，将使我们对东道国适当履行职能的能力表示怀疑，联合

国法律顾问已就《车辆停放计划》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